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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 1 2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维尔弗里德。格罗利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一 、 导 言 

1 .按照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大会在1 9 8 9 年 9 月 2 2日第 3次全体会议上 

决定将题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项目列入其议 

程，并将其分配给第三委员会。 

2 .委员会在 1 9 8 9年 1 1月 8日至 1 0 日 、 1 3 日 至 1 5 日 、 2 I 日 稚 2 

日的第3 6至 4 3 次 、 5 0 和 5 2次会议上审议项目9 5、 9 8、 1 0 6、 1 0 7、 

1 0 8、 1 1 4 和 1 1 5时，一并审议了这一项目。委员会的讨论情况载入有关的 

简 要 记 录 3 / 4 4 / S R . 36-43. 5 0 和 5 2 。 

3.委员会审议该项目时，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禁 J h酷刑委员会的报告；' 

(b) 秘书长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的 现 况 的 报 告 （ ；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4 6号》（ A / 4 4 /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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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秘书长关于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被拘留儿童所受酷刑和不人道待遇问题的 

报告（ A / 4 4 / 6 2 3 ) ; 

(d)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的报告（A/44/708); 

(e) 1 9 8 9年3月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 

的信（ A / 4 4 / 1 7 1 ) ; 

(f) 1 9 8 9 年 4 月 2 4日白俄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 书 长 的 信 ( A / 4 4 / 2 3 8 和 C o r r . 1 )； 

(g) 1 9 8 9年 8月 2 2日格林纳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 , 4 4 X 

4 7 7 )； 

(H) 1 9 8 9年 1 1月2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 A / 4 V 7 0 6 ) 。 

4 . 在 1 1月8日第36次会议上，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作了介绍性发言 

(见 A / C . 3 6 ) 。 

二、审议各项提案 

A .决议草案A/^c. 3^44Xi" 51 

5- 在 1 1 月 2 1日第 5 0次会议上，赞比亚代表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刚果、哥渐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埃及、埃 

塞俄比亚、几内亚、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蒙古、摩洛哥、 

尼加拉瓜、尼日利亚、菲律宾、卢旺达、苏丹、澌威士兰、多哥、突尼斯、马干达、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的名义提出题为"南非和纳米比 

亚境内受拘留的儿童遭受的酷刑和不人道待遇"的决议草案（A/C. 3/44/1.51)。 

随后，马里、索马里、危地马拉和布隆迺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国。 

6 . 在 1 1 月 2 2日第52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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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44/ 1 - 5 1 (见第 1 2段，决议草案一)。 

B .决议草案Ay ^ c . 3y44^L- 52 

7 . 在 I 1月 1 7日第4 6次会议上，荷兰代表以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哥^达黎加、塞浦路澌、丹麦、厄 

瓜多尔、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几内亚、匈牙利、意大利、卢森堡、墨 

西哥、荷兰、新西兰、掷威、秘鲁、'葡萄牙、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典、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鸟拉圭和委内瑞拉的名义提出了一项题为"《禁止酷刑和其 

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现况"的决议草案（A/C. 3 / 

52)。随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巴拉圭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国。 

8 . 在 1 1月 2 2日第 5 2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 / 

C. 3/44/1- 52 (见第 1 2段，决议草案二 ）， 

C .决议草案Ay^c. 3X44^L. 5 3 

9 . 在 1 I 月 2 1日第50次会议上，瑞典代表以澳大利亚、奥:•tË利、巴西、 

丹麦、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冰<1^、爱尔兰、肯尼亚、卢棘堡、 

荷兰、新西兰、挪威、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 

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提出了 一项题为"联合国援助酷刑受軎者目愿基金"的决议草 

案 （ 3 X 4 4 / 1 ' . 53)。随后，危地马拉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国。 

10. 在 1 1 月 2 2日第 5 2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C. 3/44X1" 53 (见第 I 2段，决议草案三）。 

11. 在同次会议上，日本代表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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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1Z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受拘留的儿童 

遭受的酷刑和不人道待遇 

大会， 

皿其1988年12曰8日第43/134号决议和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89年2月23曰第 

1989/4号决议， 

还回顾《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 

言》2《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妁待遇或处罚公约/和《儿童权 

利宣言》'的有关规定， 

秘书长的报告\特别是报告的结论，其中认为在审查期间儿童和青年人遭 

受酷刑及其他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的情况有增无减， 

1 .对于证据显示南非境内儿童遭受拘留、酷刑和不人道的待遏深感愤慨; 

2. 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政权变本加厉地对南非境内儿童施以拘留、 

酷刑和不人道的待遇； 

3.复吏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被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拘留的儿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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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立即拆除南非境内所谓的"改造营"和"再教育中心"，因为它们只 

是用来以遂种族主义政杈从身心上凌虐南非黑人儿童的战格； 

5. 重申呼吁联合国所有有关机关、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加紧开展 

这场旨在引起人们注意、监測和揭露这些不人道做法的运动； 

6. i人权委员会继续特别注意南非境内儿童遭受拘留、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待 

7. ，人;^员会特别注意那些曽遭种族隔离政权所施酷刑、拘留和其他不人 

道待遇的纳米比亚儿童，以期恢复他们的健康； 

8. i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9. 决定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在题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项目下审议这个问题。 

决议草案二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现况 

大会，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7第7 

条，两者均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处以酷刑，或施以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处罚， 

还回顾大会1 9 7 5年 1 2月 9日第 3 4 5 2 ( X X X )号决议通过的《保护 

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 

6 第 2 1 7 A ( I I I ) 号 决 议 ' 

7 见第 2 2 0 0 A ( x x i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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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頋其 1 9 8 4年 1 2 月 1 0日第 3 9 / 4 6号决议，其中通过了《禁止 

酷剂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开放供签署、批准 

和加入，同时吁请各国政府考虑作为优先事项，签署和批准公约，并且回顾其 

1 9 8 5 年 1 2 月 1 3 日 第 4 0 / 1 2 8 号 、 1 9 8 6 年 1 2 月 4 日 第 4 1/134 

号 、 1 9 8 7 年 1 2 月 7 日 第 4 2 / 1 2 3 号 和 1 9 8 8 年 1 2 月 8 日 第 4 3 / 1 3 2 

号决议以及人权委员会1 9 8 7 年 3 月 1 0日第 1 9 8 7 / 3 0号 a 、 1988/36 

号，和 1 9 8 9年 3月 6日第 1 9 8 9 / 2 9号决议， '° 

念及《执法人员行为守则》"以及有关医务人员、特别是医生在保护被 

监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方面的 

任务的《医疗道德原则》，'2对消除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处罚具有现实意义， 

回顾《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彤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已获通过， 

严重关切所报道的在世界各地发生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的案件数量惊人， 

决心按照国际法和国内法便进充分执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行径， 

回顾人权委员会在其1 9 8 8 年 3 月 8 日 第 1 9 8 8 / 3 2 号 决 议 , 中 决 定 

将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延长两年，以审查与酷刑有关的各项问题， 

8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9年，补编第3号和更正》（ 

1 9 8 7 / 1 8和 C o r r . 1 和 2 )，第二章， A节 ‧ 

， 同上，《1 9 8 8 年 ， 补 编 第 2 号 和 更 正 》 （ 和 C o r r . 1) 

第二覃， A节. 

'°同上，《 1 9 8 9年，补编第 2号》（ E / l 9 8 9 / 2 0 )，第二章， A节， 

" 第 3 4 / 1 6 9号决议，附件. 

" 第 3 7 / 1 9 4号决议，附件. 

" A / 3 4 / 1 4 6 , 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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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喜见禁止酷开、；委员会的损告;" 

2 .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公约》的现况的报告；" 

3 . 强调各締约国必须严格艘行按公约规定为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供资金的 

义务，从而使其能以实际和有效的方式执行公约所规定给它的各项任务；并呼 

吁各締约国不要采取任何措施而可能妨碍为 »，行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任务 

提供资金，以保证员会作为监督公约条款的有效执行的主要机制的长期存在 

能力； 

4. 喜见禁止,刑委员会已经注意到公约締约国执行情况的有效报告制度 

的制定工作，特别是委员会决定订正締约国提交初次报告的全面指导方针； 

5 . 赞赏地注意到禁止骼刑委员会通过了其议事规则； 

6. 喜见禁止自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之间已就酷刑问题交换 

了意见，并要求继续这种交换意见； 

7 .笪秘《为确保棻iL酷刑委员会有效履行职务提供适当的工作人员和设 

施； 

8 .再次要求各国作为优先事项成为公约締约国； 

9.再次请所有国家在批准或加入公约时或在这之后考虑是否可能按照公 

约第2 1和 2 2条的规定作出声明； 

10.鱼秘书长就《禁止酷粥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公约》的现况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和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 6号》（ A / 4 4 / 4 6 )。 

A / 4 4 / 4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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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决定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在题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项目下审议秘书长的报告. 

决议草案三 

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 

兰,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其中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沲 

以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又回顾《保护人人不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遏或处罚 

宣 言 》 ， " 

满意地回顾《禁止酷刑和其他^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迺或处罚公约》 

于 1 9 8 7车 6月 2 6日生效， 

， 其 1 9 8 1车 1 2 月 1 6日第36/151号决i义，其中大会深慼关切地 

注蒽到酷刑行为发生在许多国家，认识M有必要本着纯粹人道主义楕神向刑 

受署者提供援助，并设立联合国援助醅刑受害者自愿基金， 

深信消除酷刑的斗争包贪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向受害及其家属提供援助， 

注; t到秘书长的报告，" 

" 第217A(:i工工）号决议. 

17 第 3 4 5 2 ( X X X )号决议，附件. 

第39/46号决i义， 

' ， A / 4 4 / 7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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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已向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作出捐献的那些国家政府、组 

织和个人表示感激和赞赏； 

2 . 吁请所有国家政府、组织和有能力这样做的个人积极响应向自愿基金 

作首次和进一步捐款的要求； 

3 . 苤各国政府如有可能定期向基金捐款，以期基金能够不断支助依靠经 

常赠款的项目；' 

4 . I秘书长每年将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列在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为 

其筹资的方案之列； 

5 .对基金董事会所进行的工作表示赞赏; 

6 . ！秘书长向基金董事会提供的支持 

7 . ！秘书长利用现有一切机会，包括编写，制作和散发资料，协助基金 

董事会为广为宣传基金及其人道主义工作而进行的勞力及为捐款作出的呼吁. 




